
第六號用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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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因與              間                  調解事件，

委任            為代理人，有代理為一切調解行為之權，並有同意

調解條件、撤回、捨棄、領取所爭物或選任代理人等特別代理權。

 此  致

苗栗縣獅潭鄉調解委員會

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(委任人以簽名方式為委任者，請親自簽名，受任人勿代為簽名)

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委任書填寫須知



一、調解當事人（即委任人）如不能親自出席調解會議時，應填寫委任書

委任代理人（即受任人）出席調解。

二、受任人代理委任人出席調解時，未出具委任書並送交調解委員會者，

得由調解委員會協調雙方與會者同意後，進行調解；委任書則應於調

解會議結束後，儘速補送調解委員會。

三、受任人代理委任人出席調解時，除出具委任書外，並應出示身分證明

文件（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等），以供調解委員會查驗。

四、「稱謂」欄內之委任人與受任人等個人基本資料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

但「委任人(簽名或蓋章)」欄及「受任人(簽名或蓋章)」欄，應各由委任

人與受任人於其所屬欄位內親自簽名或蓋章。

五、調解當事人於同一年度就同一調解事件（以調解事件案號為據），委任

同一代理人出席調解2次以上者，僅須出具1次委任書即可。

六、調解當事人有數人時，於同一年度就同一調解事件（以調解事件案號為

據），得共同出具一份委任書，委任同一代理人出席調解。

七、調解當事人係未成年人，而應由法定代理人出席者，如法定代理人為

父母，而其中一人未能出席調解時，未能出席調解之父或母應填寫本

委任書，委任得出席之父或母代理出席調解。若父、母均未能出席調

解，則應填寫本委任書共同委任代理人出席調解。

    因父、母離異或其他原因（例如認領、父母中一人已歿），有監護權

之父或母未能出席調解時，除委任書外，並應附具全戶戶籍謄本乙份

（個人記事欄位，不得省略註記）。



八、委任人為公司者，除加蓋公司印章外，法定代理人（即公司負責人）亦

須簽名或蓋章；受任人為公司者，亦同。

九、公司為委任人或受任人時，「稱謂」欄應記明公司統一編號與法定代

理人之姓名；且「稱謂」欄應與「委任人(簽名或蓋章)」欄或「受任

人(簽名或蓋章)」欄記載之內容一致。

十、受任人為自然人時，原則上應滿20歲，且為有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

人。


